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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高新区关于加快推进整治餐饮油烟、噪声
扰民和恶臭异味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合法环境权

益专项行动方案
黄高新〔2023〕81号

当前，餐饮油烟、噪声扰民和恶臭异味扰民问题易发多发，

群众反映较为强烈，相关投诉举报数量居高不下，已成为影响群

众环境获得感的重要因素。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，第一时间回应

解决群众关心的餐饮油烟和噪声扰民问题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

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整治餐饮油烟、噪

声扰民和恶臭异味问题保障人民群众合法环境权益的专项行动

（以下简称“三整治一保障”专项行动），黄山高新区根据市里专

项行动要求，开展了工作部署、问题梳理、排查整改等工作，根

据 8月 26 日省生态环境厅“三整治一保障”专项行动工作会议精

神，为了加快专项行动推进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持精准治污、科学治

污、依法治污，认真落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要求，根据省市最新要求，加快推进“三整

治一保障”专项行动开展，有效解决群众身边环境问题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加快推进“三整治一保障”专项行动，全区餐饮油烟、噪

声扰民、恶臭异味问题得到有效整治，投诉举报数量力争分别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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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下降 20%以上。同时建立长效治理机制，保持投诉举报

数量逐步下降趋势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再动员再排查（2023年 9月 10日前）。在全区范围

召开“三整治一保障”工作推进会，进行再动员再部署。根据省市

最新要求，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，各相关部门组织对

2023年 1—8月份辖区内所有餐饮油烟、噪声扰民和恶臭异味问

题投诉举报情况进行梳理和回头看，纳入统计清单。已经处理好

没有反弹的信访件，作为工作成效列入清单。未处理完成或存在

反弹的信访件，列入问题清单。有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开展全域

排查，排查发现的新问题也要列入清单。

（二）制定整治提升方案（2023年 9月 20日前）。根据新

排查的问题清单台账，分别制定餐饮油烟扰民问题清单、噪声扰

民问题清单和恶臭异味问题清单，逐个问题明确整改措施、目标

任务、整改实施单位、验收（监管）单位和整改完成时限。

（三）集中整治（2023年 9月 21日-11月底）。根据专项

行动任务清单，组织开展集中整治。对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，坚

持立行立改；对不能立即整改到位的，督促按照专项行动任务清

单要求有序推进整改。问题整改完成一个验收销号一个，并对验

收销号问题适时进行回访，确保整治效果，防止形式主义。对群

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，要不等不靠、立即启动整治。

（四）总结提升（2023年 12月）。全面汇总专项行动开展

情况，认真总结经验，明确部门和属地责任，建立制度规范，健

全长效工作机制，形成对餐饮油烟、噪声扰民和恶臭异味问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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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管控。

四、整治措施

（一）餐饮油烟扰民问题整治措施

严格按照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》(GB18483-2001)和《餐饮

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》(DB34/T 4139—2022)要求，推进餐饮油

烟扰民问题治理。对餐饮经营单位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，督促

安装到位；对油烟净化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，督促及时整改、

定期清洗维护；对超标排放油烟的餐饮经营单位依法依规进行查

处，对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；对在居民住宅楼、未配套设立

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

楼层内新建、改建、扩建产生油烟、异味、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，

及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

食品提供场地的，及时排查引导，采取另选新址、更换经营业态

等措施，源头推进问题整治。

（二）噪声扰民问题整治措施

1.严格工业企业噪声污染治理。根据企业噪声源、噪声防治

措施、噪声排放和周边噪声敏感点情况，督促企业进一步加强噪

声源管控，完善减振降噪措施，合理安排夜间生产时间，尽量减

轻对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。对工业企业噪声排放超标扰民行为依

法进行查处。

2.强化建筑施工噪声污染治理。根据建筑施工场地噪声污染

防治管理规定，督促施工单位采取有效措施，减少振动、降低噪

声，减少对周边群众工作生活的干扰。督促施工单位按夜间施工

许可要求的夜间施工时段进行作业并落实减振降噪措施。对噪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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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染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致使建筑施工噪声超标排放的，依法上

报处置。

3.加大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。持续开展严查机动车“炸街”

等专项行动，依法查处驾驶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、加装排气管等

擅自改装的机动车以轰鸣、疾驶等方式造成噪声污染行为。督促

对城市道路、高速公路、轨道交通和铁路干线两侧存在居民住宅

且夜间交通噪声超标的路段，采取隔声屏障、隔声窗等措施，减

少对周边群众生活环境的影响。

4.推进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治理。对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

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法进行广告宣传，

在公共场所开展娱乐、体育健身、餐饮等活动和建筑物室内装修

活动过程中产生噪声扰民的行为，加强教育引导、责令整改；对

拒不改正的，给予警告并依法实施处罚。

（三）恶臭异味问题整治措施

5.推进水体恶臭治理。开展新潭镇范围河流、池塘等水体排

查，查找并整治因垃圾、污水入河入塘等导致的恶臭。

6.推进生活垃圾恶臭治理。及时落实生活垃圾清运工作，避

免垃圾长时间堆放发酵产生恶臭。做好垃圾中转站卫生保洁工作

和垃圾清运管理，避免存储清运环节产生恶臭影响。严厉打击垃

圾乱倒行为。禁止垃圾露天焚烧产生的恶臭异味。

7.推进畜禽养殖和屠宰恶臭治理。对园区新潭镇范围畜禽养

殖开展排查，对存在恶臭扰民问题进行整治。对新潭镇范围屠宰

恶臭开展排查整治。对农贸市场周边屠宰问题恶臭进行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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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推进工业生产恶臭和异味治理。对工业生产经营活动中产

生的废气异味和恶臭问题进行排查，重点对包装印刷、汽车维修、

家具制造等企业排放的有机废气开展排查治理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“三整治一保障”

专项行动，将其作为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

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，坚持以群众满意作为检验整改成效

的根本标准，把整治工作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重要举

措。为统筹推进此项工作，根据统一要求，成立“三整治一保障”

专项行动协调小组，细化任务分工，狠抓工作落实。

（二）明确责任分工。高新区管委会是问题整改的责任主体，

高新区环委办要将逐个问题明确整改责任主体和验收监管单位；

要进一步理顺餐饮油烟、噪声污染和恶臭异味监管执法职责分

工，加快落实“查处一体”，提高监管效能。要充分发挥新潭镇、

各村和社区的属地管理优势，妥善处理和化解整治工作遇到的矛

盾和纠纷，推动形成协同高效的餐饮油烟、噪声污染和恶臭异味

治理工作格局。

（三）完善长效机制。在整治过程中，要研究建立餐饮油烟、

噪声扰民和恶臭异味问题治理长效机制，从城市规划等方面加强

源头管控，明确部门和属地职责分工，常态监督管理。相关责任

单位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，加强沟通协作，建立部门联动、信息

共享、问题移交等工作机制，做到“第一时间受理、第一时间发

现、第一时间整治”。

（四）加强考核监督。市专项行动协调小组办公室按月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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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“两整治一保障”专项行动开展情况，并将其纳入市政府目标

管理绩效考核和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。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发

挥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，提高群众参与度，为“三整

治一保障”专项行动营造良好环境。


